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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该项目选址于丽江市玉龙县，用地规模应控制在 7.8868

公顷以内，其中：农用地 5.2984 公顷（未占用耕地），建设用地

2.5163 公顷，未利用地 0.0721 公顷。项目在初步设计及施工阶

段，应进一步优化方案，并按照《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耕地

保护促进城镇化科学发展的意见》（云政发〔2011〕185 号）要

求，切实保护坝区耕地，尽量减少占用农用地和耕地，从严控制

用地规模，节约集约用地。优化方案后减少的用地面积在后续的

用地报批中予以审查核减。

三、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、《云南省土地管

理条例》、《关于强化管控落实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的通知》（国

土资发〔2014〕18 号）、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耕地保护

和改进占补平衡的意见》（中发〔2017〕4 号）及《国土资源部

关于补足耕地数量与提升耕地质量相结合落实占补平衡的指导意

见》（国土资规〔2016〕8 号）规定，建设占用耕地应保证占补

平衡，并确保耕地占补质量，做到占优补优、占水田补水田，补

充耕地资金必须落实。

四、按照国家、省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务院有关文件的规定，

必须认真做好征地补偿安置的前期工作，采取有力措施保证被征

地农民生活水平不因征地而降低，切实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

益。

五 、项目批准后，要按照程序办理建设用地报批手续，若

项目位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和村庄、集镇建设用地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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围内的，用地报批应按批次报批；位于范围以外的，用地报批应

按独立选址报批。未办理建设用地报批手续不得开工建设。

六、用地预审前未办理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与矿产资源压覆

情况证明等手续的，项目单位应当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在

申请用地审批前，及时予以办理。并做好用地复垦工作。

七、依据《建设项目用地预审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，本预审文

件有效期为三年，自批准之日起计算。已经预审的项目，如需对

土地用途、建设项目选址等进行重大调整的，应当重新申请预审。

云南省国土资源厅

2018年 6月 2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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